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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起诉银行遭反诉获刑12年
被认定伪造金融票证罪 在临沂市中院二审庭上称遭逼供

“起诉银行是一种犯

罪行为。”在警方讯问笔录

中，梁秀芬深刻“反省”。

2011 年 2 月，身为

VIP客户的梁秀芬起诉山

东临沂临商银行，要求归

还其658万元“存款”中的

300万。法院6月开庭审

理此案。7月，梁秀芬被警

方以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罪

刑拘。2012年11月，梁秀

芬因犯伪造金融票证罪，

一审被判刑12年。今年9

月10日，此案在临沂市中

院二审。梁当庭称“承认

起诉银行犯罪并放弃起诉

权”的讯问笔录系遭逼供。

梁秀芬一案，刘树伟是源头。刘树伟
现年41岁，2002年担任罗西支行行长。

现年56岁的梁秀芬，曾是三家企业
的实际控制人，手握雄厚资金。频繁的进
行银企往来和资金交易，成为临商银行
的VIP客户。

2007 年 10 月，刘树伟私下多方揽
储，从事民间借贷活动资金链断裂潜逃。
2010 年 10 月 16 日，刘树伟因犯金融诈
骗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刘树伟被
判处有期徒刑17年。

2011年 2月 11日，梁秀芬起诉刘树
伟，并将临商银行列为第二被告，要求归
还658万元“存款”中的300万元。

行长潜逃

VIP讨“存款”

2011年 2月 12日，临沂市兰山区法
院受理此案，并于6月15日开庭审理。梁
秀芬诉称，她持有刘树伟向其开具的数
额为 658万元的现金交款单，刘树伟案
发后，她到临商银行支取，查无此款。

对此，临商银行向法院指出梁秀芬
所持证据有重大瑕疵。其称，刘树伟
2007 年 10 月 19 日已潜逃至新疆，而梁
秀芬所持的现金交款单日期为同年 10
月 25日，系刘树伟潜逃后办理，故不能
作为证据。临商银行认为，涉案的银行存
款凭证，其实质是双方恶意串通将个人
借贷风险转嫁至银行承担。

对这起民诉案件，兰山区法院没有
立即宣判。

2011年 3月 24日，临商银行向警方
报案，并于 5 月 26 日获得立案。7 月 11
日，民诉判决未出，梁秀芬被警方刑拘。

2012 年 6 月 5 日，临沂市罗庄区检
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一审在罗庄区法
院审理。梁秀芬和刘树伟被控仿造金融
票证罪和高利转贷罪。梁秀芬对指控均
予否认。刘树伟否认高利转贷罪，但承认
伪造金融票证罪。同年 11月 21日，法院
一审认定，梁秀芬和刘树伟犯伪造金融
票证罪。决定对刘树伟执行 20年刑期。
梁秀芬被判刑12年，处罚金20万元。

一审判决下发后，梁秀芬提起上诉。

遭遇“反诉”

获刑12年

今年 9月 10日上午，梁秀芬案二审在临沂
市中院设在临沂看守所的法庭审理。梁秀芬和
刘树伟戴着脚镣，并排坐着受审。

梁秀芬陈述，她的公司在临商银行罗西支
行有账户，行长刘树伟多次到她公司揽储。后来
经统一汇总，刘树伟当面开具了两张金额分别
为658万元和2000万元的现金交款单。

卷宗显示，两张单据开票日期是2007年10
月 25日，均有刘树伟本人签名，但梁秀芬的名
字被写为“梁秀粉”。

事实上，卷宗显示，10月 25日刘树伟早已
逃离临沂，对于开票日期是否就是这天，梁秀芬
表示记不清。但梁秀芬称，当时刘树伟还没案

发，出于对“行长”的信任，她当时并没细看日
期。

梁秀芬认为，该笔交易为“存款”。但刘树伟
予以否认，并解释为双方个人借款，

对方也知道他是用于放贷，“数额属实，条
（单据）是真实的，章也是真的”，但是与银行无
关。他称，两张单据是之前借款汇总，是在梁秀
芬胁迫下开具的，所以他故意将梁的名字和日
期写错。

梁的辩护律师指出，卷宗显示，刘树伟在其
他材料上也写过“梁秀粉”，明显系书写习惯问
题，时间是否写错，与把钱交给刘树伟的事实无
关。

是存款还是私人借款？

庭上，刘树伟承认伪造金融票证罪，但辩称
两张单据系受梁秀芬胁迫所写。辩护律师周泽
指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遭到胁迫。

公诉人认为，虽然银行票证及印章都是真
实的，但上面的金额并不真实，临商银行的账户
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梁秀芬个人或公司有巨额
资金进入银行系统。根据讯问笔录等证据材
料，足以认定梁秀芬和刘树伟构成伪造金融票
证罪。

周泽表示，梁秀芬所持的单据是真实的临
商银行交易凭证，印章也是真实的，且有时任罗
西支行行长刘树伟本人签名。“梁秀芬本身没有

伪造金融凭证的行为，也非她指使他人伪造，而
是作为银行负责人的刘树伟，在收取梁秀芬钱
款的情况下主动向其出具。整件事情，梁不存
在任何伪造票证的行为。”

周泽认为，此前庭审已查明，梁秀芬把钱给
了支行行长刘树伟。至于临商银行没入账，只
能说明银行管理存在漏洞。

另一位辩护律师朱明勇表示，梁秀芬没到
柜台存款是事实，但梁秀芬对刘树伟的认知是
基于其是银行行长，且其出具的凭证和盖章都
是真实的，梁秀芬可以认为是银行欠款，有理由
主张返还款项的权利。

是否伪造金融票证？

庭审现场，梁秀芬还反映公安机关对其采
用逼供手段。而公诉人则认为不存在逼供。

卷宗显示，2011年8月1日，临沂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在临沂市看守所对梁秀芬三次提审。

当天第一次笔录中，梁秀芬供述：“我现在
想来很后悔，因为没有现金存入银行却起诉人
家银行，很不应该，我愿意撤诉，永远不再起诉
临商银行，请政府一定对我宽大处理……我把
钱放到刘树伟那里用于高利贷，明知道没有把
钱存到银行，刘树伟给我写的现金交款单是假
的，却起诉银行是一种犯罪行为。”

当天第三次笔录中，梁秀芬称，经过政府教
育，她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多么可笑，让刘树伟伪
造两张没有真实存款关系的现金交款单就起诉
银行多么愚蠢、多么幼稚，“我现在非常后悔，我
愿意撤诉，愿意将伪造的这两张现金交款单交
给政府处理，永远不再做这种蠢事”。

周泽指出，办案机关提审记录显示，对梁秀
芬“2011年7月26日外提三天”，并以看守所提
审室装修改造为名，“7月 29日至 8月 1日外提
三天”，此举违反《看守所条例》，且提审记录没
直接表述为“7月26日至8月1日”连续外提。

周泽说，他在会见梁秀芬时获悉，办案民警
将她提出后，带到脱离看守所民警监控范围的
地点审讯长达一周，“其间不让梁秀芬睡觉，给
其‘吹空调’，进行变相体罚和逼供，最后才获得
她的‘有罪’供述，而作供地点仍然记为看守所。
这严重违法！”

法庭上，梁秀芬强调：“承认起诉银行犯罪
并放弃起诉权”系遭警方逼供，她想不通，追讨

“存款”为何会招来牢狱之灾。
庭审当天，两名被告人的共十余名家属在

现场旁听，临商银行的代表没有列席。审判长听
取了各方意见，未当庭宣判。

是否存在逼供行为？

临商银行：

未受损失不便评价
9月10日下午，在临商银行

总行，法律合规部负责人对京华
时报记者表示，不知道当天二
审。被问及银行如何管理金融票
证和证章、在此案中是否有监管
责任，该负责人拒绝回复。

临商银行总行办公室主任表
示，临商银行也未在此案中遭受
损失。他表示，此案不便评价，
应以法院判决为准。

山东晨浩律师事务所曾代理
梁秀芬诉临商银行案件。该所主
任陈光武透露，刘树伟潜逃前，
向当地企业家拉存款七八千万，
梁秀芬起诉银行却遭“反诉”被
判刑后，其他债主都不敢站出
来。“梁秀芬案，一旦判她无
罪，不排除其他债主效仿起诉，
临商银行可能面临高额偿付压
力。”

辩护律师：

警方侦查权干预

审判权
周泽认为，此案当中，刘树

伟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可能承担民
事责任，临商银行逃避责任而采
取报案处理，公安机关在法院审
理民事纠纷案未作刑事案件移送
的情况下，径直启动对民诉案原
告梁秀芬的刑事追诉程序，“此
案的本质，是公安机关以侦查权
干预法院的审判权”。

（据京华时报）

□各方说法


